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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2            证券简称：硕贝德          公告编号：2015-126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贝德”、“公司”）于2015 

年9月28日公告了《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以下简称《报告书》）及《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州硕贝德无线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等相关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重大重组的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

并出具了《关于对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 2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报告书》的事后审核意见及本次交易的最

新实际情况，公司对问询函进行了专门回复，并对《报告书》进了相应的补充更

新和完善。具体情况逐一说明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说明中的简称与《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收入逐步下降，亏损持续扩大，请公司结合消费

电子精密结构件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交易标的自身业务发展状况补充说明交易

标的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和交易对方兑现业绩补偿的能力。请独立财务顾问对

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修订说明： 

根据本条回复，公司已在《报告书》 “第八章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五、交易标的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和交易对方兑现业

绩补偿的能力分析”部分进行了补充披露，并针对交易对方兑现业绩补偿风险在

《报告书》 “重大风险提示”之“一、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之“（五）交易对

方无法兑现业绩补偿的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同时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之“一、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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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无法兑现业绩补偿的风险”进行了风险提示。 

二、请公司补充说明 2011 年 8 月国蒙投资与华惠投资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

依据。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修订说明： 

根据本条回复，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

历史沿革”之“（二）历次股本变化及股权转让情况”之“4、2011 年 8 月股权

转让”部分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请公司补充说明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仅 60%的情况下将部

分工序委托外协厂商进行生产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

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修订说明： 

根据本条回复，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七、

目标公司主营业务情况”之“（三）经营模式”之“2、生产模式”部分进行了补

充披露。 

四、请公司补充披露基础资产法下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明细情况，并补充说

明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率较高的原因。请评估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修订说明: 

根据本条回复，公司已在《报告书》“第五章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

本次交易标的标的评估概述”之“（四）评估结论”之“1、资产基础法”部分进

行了补充披露。 

五、请公司补充说明交易标的为保持核心团队人员稳定性所采取的措施；

请公司对交易标的的核心管理团队成员进行补充介绍；请公司补充披露交易标

的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之日的员工人数及其构成情况。 

修订说明： 

根据本条回复，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七、

目标公司主营业务情况”之“（十）报告期内核心管理团队及员工情况”部分进

行了补充披露。 

六、请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交易标的与深圳市智源科嘉科技有限公司之

间大额其他应收款的性质和形成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

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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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根据本条回复，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八章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

之“（一）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分析”之“1、深圳璇瑰资产结构分

析”之“（4）其他应收款”部分进行了补充披露。 

七、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交易标的长期待摊费用的项目明细。 

修订说明： 

根据本条回复，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八章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

之“（一）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分析”之“1、深圳璇瑰资产结构分

析”之“（8）长期待摊费用”部分进行了补充披露。 

八、请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精密模具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请独立财

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修订说明： 

根据本条回复，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情况”之“七、目标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之“（四）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之“4、最近两年一

期目标公司毛利率波动性分析”部分进行了补充披露。 

九、请公司补充说明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仅 60%的情况下未对

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并发表意见。 

修订说明： 

根据本条回复，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八章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

之“（一）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分析”之“1、深圳璇瑰资产结构分

析”之“（6）固定资产”部分进行了补充披露。 

十、其他 

（1）在《报告书》“第一章交易概述”之“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之“（一）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部分，对硕贝德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补充事项并形成决议进行了补充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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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报告书》“第一章交易概述”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三）

支付方式”部分，对本次交易首期款项的支付时间进行了修订，在“第一章交易

标概述”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五）其他安排”部分，对本次交易

涉及到的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的其他安排进行了补充披露； 

（3）在《报告书》“第六章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三、支付方式”

部分，对本次交易首期款项的支付时间进行了修订，在“第六章本次交易合同的

主要内容”之“十一、其他安排”部分，对本次交易涉及到的上市公司与标的公

司的其他安排进行了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 月 20日 


	特此公告。



